龙门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区）人民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林场，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业经十五届24次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县经信局反映。
 
 
                             龙门县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8日



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
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我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下称“基地”）的准入认定和监督管理，加快我县产业集聚创新发展，根据《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粤府〔2017〕90号）、《关于支持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政策的意见》（国土资规〔2015〕5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粤发〔2013〕9号）和实施“海绵行动”的工作要求，借鉴深圳、东莞发达地区的做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地是指经县政府认定，在工业用地或科研用地上建设以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为主，产权可分割销售的现代工业产业和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用房的产业项目。
第三条 产权分割销售是指房屋产权可按商品房相关规定进行分割和销售。
第四条 成立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认定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县产管办”），设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认定和管理日常工作。
第五条 基地按照“政府主导、总量控制、产业明晰、集聚发展、注重效益、依法规范”的原则稳妥推进。
（一）政府主导、总量控制。适当控制总量，实行差异化发展，基地原则上落户在“一区三镇”内（“一区”即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三镇”即平陵镇、龙华镇、永汉镇），原则上每个镇认定1个，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不超过3个。确需增加的需按“一事一议”原则向县政府提出申请。
（二）产业明晰、集聚发展。基地的产业定位必须清晰明确，入驻的企业产业属性必须符合基地的产业定位。
（三）注重效益、依法规范。基地项目的产业和经济效益指标须符合相关准入要求，项目选址、规划、布局、建设、产权分割和登记必须符合国土、住建、房管及不动产登记等相关规定。
 
第二章 基地资格与开发企业准入认定
 
第六条 基地规划选址。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受理基地项目选址审核。
（一）选址准入程序。
1.拟建设基地项目的选址用地须连片或达到相邻100亩以上，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或工业科研用地，容积率不低于2.0。
2.拟建设基地项目的乡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应依据城乡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符合建设基地项目的选址地块，以乡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为申请单位，向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出选址规划申请，已取得土地权属的，应注明土地权属单位。
3.县国土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对项目选址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二）申请资料。
1.项目选址申请表。 
2.项目选址涉及土地的相关资料，包括用地红线图（dwg格式电子文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
第七条 开发企业准入认定。
（一）申请开发企业准入认定的，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主导产业明确且符合我县环保准入条件及产业定位。
2.申请开发企业必须具备投资开发实力，能在规定时间内按计划完成投资。
3.为体现设立基地的重要性，达到对我县工业发展有特殊的贡献，有较大的带动作用，效益突出的目的，从严把关，提高门槛，三个主要经济指标不低于全县标准的1.5-2倍，即：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达产后年产值不低于600万元/亩，年税收贡献不低于30万元/亩。
4.须符合我县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耗“双红线”规定。
5.必须在我县注册成立独立法人，并依法纳统、纳税。
（二）准入认定程序。
各乡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负责受理辖区内开发企业的准入申请。
1.开发企业向属地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递交申请资料，提出准入申请。
2.各乡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企业出具初步审查意见，提交到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产管办）。
3.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产管办）提交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三）申请资料。
1.开发企业准入认定申请书。
2.开发企业认定申请表。
3.开发企业的企业登记资料。
4.项目投资可行性报告、规划建设和招商运营方案。
5.以往类似项目开发业绩情况资料（新成立企业不须提供）。
6.近两年财务报表（新成立企业提供相关资产证明）。
7.与乡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签订的投资意向书和效益保障履约承诺协议书。
第八条 基地资格认定。
通过规划选址审批和开发企业准入认定后，开发企业方可申报认定基地资格，并获得产权分割销售许可。
（一）认定审批程序。
1.已获得基地规划选址审核同意和开发企业准入认定的开发企业，向县产管办提出基地资格认定申请。
2.县产管办组织论证评估，并征求县相关部门和乡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意见，形成审核意见报领导小组。
3.领导小组通过后报县政府审定。
（二）申请资料。
1.项目规划选址申请资料及通过审核认定的相关资料。
2.开发企业准入申请资料及通过审核认定的相关资料。
第九条 经县政府认定的基地项目，纳入县重大项目管理。
第十条 基地开发企业应制定基地的相关运营管理制度，并对入驻企业严格管理，确保入驻企业有序运行和履行效益承诺。
 
第三章 项目供地和规划建设
 
第十一条 项目供地应通过公开招拍挂方式取得。项目用地出让时，须向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供地手续；用地单位须与属地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签订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明确约定相关监督条款，属地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负责监管；再与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规划批准文件约定相关规划设计条件。使用已出让土地建设基地项目的，须向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条件变更手续，如涉及土地闲置的，须先按《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进行闲置地处置，再办理后续相关用地、报建手续。
第十二条 基地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经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批通过后实施。项目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规划设计条件进行开发建设，已出让工业土地如确需调整容积率等规划控制指标的，按程序申请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上报县城乡规划委员会审批。
第十三条 经批准建设的基地项目，在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和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应到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项目施工许可证，对符合要求的由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核发施工许可证。
 
第四章 企业入驻
 
第十四条 入驻企业的准入资格。
（一）入驻企业必须符合以下准入条件：
1.产业属性符合基地的产业定位。
2.在龙门注册成立独立法人，并依法纳统、纳税。
3.提供产值、税收效益承诺保证，进驻基地所有企业的年产值不低于2000万元/年，年缴纳税收不低于200元/平方米（厂房面积）。
4.符合所入驻基地的可行性报告、规划建设和招商运营方案的相关要求。
（二）准入审核程序。
1.意向入驻企业须符合基地属地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所提出的准入标准。
2.基地属地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和开发企业共同监管入驻企业。
3.开发企业将入驻企业相关资料报县产管办、属地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备案。
 
第五章 产权分割
 
第十五条 产权分割的相关规定。
（一）基地项目用房分为工业用房和配套用房。工业用房主要用于研发、生产用途。配套用房指办公用房、宿舍、食堂等配套设施。
（二）由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核发的规划核准文件应明确工业用房和配套用房所占的建筑面积，其中配套用房建筑面积不得超过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的15%，独立占地的项目配套用房用地面积不得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
（三）基地工业用房允许分拆进行产权登记、销售、转让、出租。其可分割转让部分的建筑面积应当经实地测量，并用表单形式列明各个可分割转让部分的幢号、层数、建筑面积及套内面积等，可分割转让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工业用房总建筑面积的80%。分割转让对象可以按有关规定申请办理独立房产证。配套用房不得进行产权分割、出售、转让。
（四）工业物业产权按幢、层等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进行分割销售。固定界限由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在其核发的规划核准文件（包括规划许可证，规划总平面图，分层平面图等）以及相关规划核准文件中标注；县房产管理局依据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核发的规划及报建核准文件进行分割。
（五）工业用房分割销售后，自完成转移登记之日起原则上3年内不得转让过户。期限内因企业注销、清算等因素确需进行转让的或满3年要实行二次转让的，其转让对象必须符合属地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提供的相关准入规定，方可办理转让手续。
第十六条 符合分割销售条件的工业用房，参照商品房相关政策，通过现房销售的方式进行分割销售，并依据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规划及报建核准文件，以幢、层等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进行产权登记和核发不动产权证。
 
第六章 退出机制和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各乡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负责辖区内基地日常监管工作，会同县产管办加强对基地发展评估及管控。
第十八条 基地实行严格监管制度，对在建设和运营中违反履约承诺协议的基地开发企业，相关乡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或县相关部门可通过县产管办提请县政府撤销基地资格，并停止办理产权分割和确权登记。
第十九条 县各有关职能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能对基地的建设、运营和分割销售等环节进行监管，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企业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基地开发企业要建立入驻企业档案，定期将入驻企业情况通过属地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报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县产管办）备案，并做好产业、税收、R&D投入、综合能耗等情况统计工作。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对于产业带动力强，引领示范作用大的基地，在符合预售前置条件下，可在开发企业准入认定申请中一并向县政府提出产权分割（预售）。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产值、税收标准等部分约束条件有适当放宽特别需求的，经属地镇政府、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同意后，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附件：1.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认定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2.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资格与开发企业认定流程图
3.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开发企业申请表
4.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入驻企业核准表
 
 
 
 
 
附件1
 
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认定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邱志彪（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林大升（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
张建民（副县长）
成  员：梁志斌（县政府党组成员、县府办主任）
钟伟锋（县府办副主任、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党委书记、副主任）
张儒彬（县委督办主任）
        梁丽通（县府督办主任）  
            黄煜其（县府办主任科员、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黄立晓（县发改局局长）
邬淑娴（县经信局局长）  
黄碧炎（县财政局局长）
茹展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林灼平（县住建局局长）
赖锦铭（县法制局局长）
李尧佳（县审计局局长）
赵  宇（县房管局局长）
江丽超（县投资促进中心主任） 
黄贤强（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
邓志华（永汉镇镇长）
肖开斌（龙华镇镇长）
陆卫权（平陵镇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经信局，办公室主任由梁志斌同志兼任，副主任由黄煜其、邬淑娴同志兼任，具体负责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管理工作的协调服务和日常工作。
 
 
 

 
 

附件2
 

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资格与开发企业认定流程图

附件3
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
开发企业申请表
属地镇政府、园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开发企业名称：                                    
	    投资方：

	经营范围：                                                

	法人代表：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投资总额（万元）： 

	项目选址：                                          
	 建设周期：

	项目产业属性：                                                      

	投资强度（万元／亩）：                      
	 产出强度（万元／亩）：

	土地开发面积（亩）：                                      
	 容积率：

	预期税收（万元）：   

	资料提交情况
	口镇政府、园区递交的开发企业准入认定申请书；  　

	
	口开发企业的企业登记资料；             
　

	
	口项目投资可行性报告、规划建设和招商运营方案； 
　

	
	口以往类似项目开发业绩情况资料（新成立企业不须提供）；
　

	
	口近两年财务报表（新成立企业提供相关资产证明）；   
　

	
	口投资意向书和效益保障履约承诺协议书；

	
	口其他：　

	
	以上资料一式6份，提供复印件的，备原件核对。　

	申请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       （公章）
　                                                     年    月   日   
 

	属地镇政府、园区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龙门县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集群承接基地
入驻企业核准表
属地镇政府、园区：                 所属基地: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法人代表：                                  
	 注册时间：

	投资总额：                           
	 注册资本： 

	经营面积：                                          
	 营业额：

	产业属性：                    ； 口是 口否 符合基地产业定位                                                           

	预期税收（万元）：                                                  

	资料提交情况
	口申请入驻企业的企业登记资料；  

	
	口申请入驻企业近两年财务报表（新成立企业提供相关资产证明）；

	
	口入驻企业与基地开发企业签订的效益保障履约承诺协议书；

	
	口其他：   

	
	以上资料一式6份，提供复印件的，备原件核对。 

	申请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       （公章）    
年    月    日 
 

	所属基地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属地镇政府、园区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